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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文件

新乌职字〔2023〕28 号

关于批准夏洁等8名同志获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
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乌鲁木齐市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乌鲁木齐市获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，经审核，批准夏洁等 8 名

同志获得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任职资格

时间自 2022 年 12 月 26 日起计算。

附件：获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高级讲师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人员名单

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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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获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高级讲师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（8人）

一、乌鲁木齐市教育局（1人）

乌鲁木齐市职业教育中心:夏洁

二、乌鲁木齐市体育局（4人）

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:何欣、张伟、张春芳、娄卫霞

三、乌鲁木齐职业大学（1人）

乌鲁木齐职业大学:杨茜雯

四、米东区人社局（2人）

米东区技工学校:李源

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米东区职业教育中

心）:郭洋

抄送：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2 日印发


